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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津利源捷能气体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

2021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

带法律责任。 

 

一、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

（一）会议召开情况 

1.会议召开时间：2022 年 5月 13 日 

2.会议召开地点：公司会议室 

3.会议召开方式：√现场投票 □网络投票 □其他方式投票   

4.会议召集人：董事会 

5.会议主持人：董事长贾红霞女士 

6.召开情况合法、合规、合章程性说明： 

本次股东大会召集、召开所履行的程序符合《公司法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的有

关规定。 

 

（二）会议出席情况 

出席和授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共 2 人，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

10,320,000 股，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%。 

 

（三）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列席股东大会情况 

1.公司在任董事 5 人，列席 5 人； 

2.公司在任监事 3 人，列席 3 人； 

3.公司董事会秘书列席会议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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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。 

 

二、议案审议情况 

（一）审议通过《2021 年公司年度报告及摘要》议案 

1、议案内容： 

公司已于 2022年 4月 21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的信息披露平

台（www.neeq.com.cn 或 www.neeq.cc）刊登了《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》 

2、议案表决结果： 

同意股数 1032 万股，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%；反对股数

0 股，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%；弃权股数 0 股，占本次股东大

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%。 

3、回避表决情况 

不涉及关联交易事项。 

（二）审议通过《2021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》议案 

1、议案内容 

根据 2021 年度公司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，编制了《公司 2021 年度财务决算报

告》 

2、议案表决结果： 

同意股数 1032 万股，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%；反对股数

0 股，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%；弃权股数 0 股，占本次股东大

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%。 

3、回避表决情况 

不涉及关联交易情况。 

（三）审议通过《2022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》议案 

1、议案内容： 

根据 2021 年度公司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，结合 2022 年工作计划，编制了《公

司 2022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》 

2、议案表决结果 

同意股数 1032 万股，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%；反对股数

http://www.neeq.com.cn/
http://www.neeq.cc）刊登了《公司202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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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 股，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%；弃权股数 0 股，占本次股东大

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%。 

3、回避表决情况 

不涉及关联交易情况。 

（四）审议通过《2021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》议案 

1、议案内容 

2021 年，公司董事会严格按照《公司法》、《公司章程》、《董事会议事规则》

等的规定，本着对全体股东负责的精神，认真履行职责，并执行股东大会各项决

议，持续完善公司治理水平，不断提升公司规范运作能力。同时，董事会认真对

管理层进行指导和监督，使管理层在报告期内克服困难，完善公司内部管理，积

极开拓全新的业务模式，促使公司转型升级，提升公司持续经营能力。 

2、议案表决结果 

同意股数 1032 万股，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%；反对股数

0 股，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%；弃权股数 0 股，占本次股东大

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%。 

3、回避表决情况 

不涉及关联交易情况。 

（五）审议通过《2021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》议案 

1、议案内容 

2021 年，公司监事会遵守《公司法》《公司章程》《监事会议事规则》等有

关规定，以维护公司利益和股东利益为原则，参加了历次股东大会，列席董事会

会议，对公司各项重大事项的决策程序、合规性进行了监察，对公司财务状况和

财务报告的编制进行了审查，对董事、经理和其他高管人员履行职责情况进行监

督。   

2、议案表决结果 

同意股数 1032 万股，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%；反对股数

0 股，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%；弃权股数 0 股，占本次股东大

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%。 

3、回避表决情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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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涉及关联交易情况。 

（六）审议通过《2021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》议案 

1、议案内容 

根据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出具的中兴财光华审会字

（2022）第 202055 号《天津利源捷能气体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审计报告》，截止

2021 年 12 月 31 日，公司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的未分配利润为 2,277,328.50

元，母公司未分配利润为 1,591,224.85 元，母公司资本公积为 398,907.24 元。 

公司根据实际经营情况、现金流状况，拟以权益分派实施时股权登记日的股本总

数为基数，以未分配利润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.00 元（含税），实

施分派结果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核算结果为准。 

2、议案表决结果 

同意股数 1032 万股，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%；反对股数

0 股，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%；弃权股数 0 股，占本次股东大

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%。 

3、回避表决情况 

不涉及关联交易情况。 

（七）审议通过《关于 2022 年度公司与关联方日常关联交易预计》议案 

1、议案内容： 

公司自然人股东任天祥 2022 年度计划提供 200 万元资金，分多次无偿借给

公司临时周转使用。 

天津市天卷卷扬机有限公司 2022 年度计划提供 200 万元资金，分多次无偿

借给公司临时周转使用。 

以上由关联方提供的无偿周转资金当公司财务状况允许时，及时归还关联方。 

2、议案表决结果： 

同意股数 1032 万股，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%；反对股数

0 股，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%；弃权股数 0 股，占本次股东大

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%。 

3、回避表决情况 

因贾红霞、任天祥均为关联方，若采取回避表决方式，无法形成有效决议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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故不回避表决。 

三、律师见证情况 

（一）律师事务所名称：天津森宇律师事务所 

（二）律师姓名：岳东伟、张悦 

（三）结论性意见 

本所律师认为，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、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

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以及表决程序等相关事宜符合相关法律、法规和公司章程

的规定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，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。 

 

四、备查文件目录 

《天津利源捷能气体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》 

《关于天津利源捷能气体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》 

 

 

 

 

天津利源捷能气体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 

董事会  

2022 年 5 月 17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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